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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舉債指數計算表﹕ 
 

長榮大學 111 學年度舉債指數計算表 

項目 金額 

一、貨幣性負債  

    （一）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— 

    （二）短期債務 － 

    （三）應付款項 56,055,106 

    （四）代收款項 1,549,382 

    （五）其他借款 — 

    （六）長期銀行借款 — 

    （七）長期應付款項 13,515,526 

    （八）其他長期借款 — 

    （九）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— 

    （十）存入保證金 23,727,606 

          貨幣性負債小計（A） 94,847,620 

二、貨幣性資產  

    （一）現金 989,113 

    （二）銀行存款 458,625,521 

    （三）流動金融資產 — 

    （四）應收款項 55,404,491 

    （五）採權益法之投資 — 

    （六）非流動金融資產 182,838 

    （七）長期應收款項 — 

    （八）特種基金 159,375,831 

    （九）投資基金 — 

    （十）存出保證金 2,371,662 

          貨幣性資產小計（B） 676,949,456 

三、借款淨額（C＝A－B） (  582,101,836) 

四、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（D） (  160,022,944) 

五、舉債指數 C/D 0 

註：借款淨額若為負值，則舉債指數以”0”計算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若 

為負值，則舉債指數以負值呈現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